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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进一步做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工

作，切实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

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7年第40号，以下简称40号公告）。40号公告在现行规

定基础上，完善了研发费用的归集口径，明确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存

在的口径。 

一、细化了研发费用的归集范围 

（一）细化人员人工费用 

1、考虑到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和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仅是支付

方式不同，并未改变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的实质，为体现税收公平，

40号公告明确接受劳务派遣的企业按照协议（合同）约定支付给劳

务派遣企业，且由劳务派遣企业实际支付给外聘研发人员的工资薪

金等费用属于人员人工费用，统一了各地针对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

公司的费用执行口径。 

2、明确工资薪金包括对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的支出，这有利于调动

和激发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研发创新水平。需要强调的

是享受加计扣除的股权激励支出需要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

第18号规定的条件。 

 

（二）拓宽其他费用归集口径 

40号公告把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纳入到

其他费用中，进一步激发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企业开展研发活

动。 

（三）明确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

验费和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口径 

40号公告明确说明企业在新产品设计、新工艺规程制定、新药研制

的临床试验、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与开展该项活

动有关的各类费用可以计入研发费用。 

二、调整加速折旧费用的归集方法 

40号公告将97号公告中“已经进行会计处理计算的折旧、费用的部

分加计扣除，但不得超过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金”改为“税前扣除的

折旧部分计算加计扣除”，即只要税法规定能够税前扣除的折旧部

分，就能享受加计扣除规定，而无须会计上做相关的处理，简化了

可加计扣除折旧费用的计算方法。 

三、强调多用途对象费用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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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号公告按研发费用的种类要求企业对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

外聘研发人员、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或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以及无形资产，强调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必要的记录，并将其实

际发生的费用按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 用和生产经营费

用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 

四、明确特殊收入冲减研发费用的时间 

97号公告虽明确特殊收入冲减的条款，但未明确如果确认特殊收入

与研发费用发生不在同一年度的处理问题。40号公告明确在计算确

认收入当年冲减研发费用。 

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

而产品销售与对应的材料费用发生在不同纳税年度且材料费用已计

入研发费用的，可在销售当年以对应的材料费用发生额直接冲减当

年的研发费用，不足冲减的，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冲减。 

五、细化无形资产摊销口径 

40号公告明确了无形资产缩短摊销年限的折旧归集方法，与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的归集方法保持一致，就税前扣除的摊销部分计算加计

扣除。 

 

六、强调财政性资金处理 

40号公告规定企业取得的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时采用直接冲减研发

费用方法且税务处理时未将其确认为应税收入的，应按冲减后的余

额计算加计扣除金额。《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取得的政府补

助应确认为收入，计入收入总额。企业在税收上将政府补助确认为

应税收入，同时增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应以税前扣除的研发费用

为基数。但企业未进行相应调整的，税前扣除的研发费用与会计的

扣除金额相同，应以会计上冲减后的余额计算加计扣除金额。 

七、强调委托研发中受托方一律不得加计扣除 

40号公告明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第三条所称“研发活

动发生费用”是指委托方实际支付给受托方的费用，统一了委托研

发费用的归集口径。且明确无论委托方是否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受托方均不得加计扣除。 

八、其他新增规定 

1、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其

资本化的时点与会计处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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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失败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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